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2）第 199 号

致：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2年 4月 28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山东路 50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因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委

托，指派本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

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以下简称“《更正公告》”）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

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

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

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

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22年 4月 6日召开第六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

大会，并于 2022年 4月 8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2022年 4月 26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更正公告》。该《召开股东

大会通知》以及《更正公告》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召集人、投

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时间和投票时

间、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 2022年 4月 28日 13点 00分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山东路 508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经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何勇先生主持会议，

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12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70,689,8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9919%，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3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65,639,0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2927%。

2．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计 9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050,8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0.697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11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44,188,2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013%。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

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上交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

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监事、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

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与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管 2021 年度薪酬及考核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监事 2021 年度薪酬及考核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01%；反对 110,72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01%；反对 110,72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关于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01%；反对 110,72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01%；反对 110,72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01%；反对 110,72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八）《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01%；反对 110,72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十九）《关于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01%；反对 110,72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575,0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5%；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一）《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二）《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三）《关于设立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就本项议案的审议，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01%；反对 110,72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四）《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602,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100,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反对 8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0,575,0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5%；

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4,07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1%；反对 110,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5%；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六）《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选举高申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7,613,907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1,112,348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选举王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7,613,907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1,112,348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